附件                                      连云港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导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合法权益，保证房屋征收评估结果客观公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 590 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 号）、《江苏省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苏政发〔2011〕91号）、《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 50291-2015）以及本市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制定本技术导则。
第二条  本市市区国有土地上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测算、对相关评估结果进行复核评估和鉴定以及房屋征收涉及的其他补偿价值评估，适用本技术导则。
房屋征收涉及的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费用、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等其他补偿价值，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三条  承担房屋征收评估业务的房地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应在市房屋征收主管部门公布的年度评估机构名录。
同一征收项目的房屋征收评估工作，原则上由一家评估机构承担。房屋征收范围较大的，可以由两家以上评估机构承担。
第四条  对受理的房屋征收评估业务，评估机构应当指派与房屋征收评估项目工作量相适应的、至少两名能胜任该评估工作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以下简称注册估价师）承办，且应明确其中一人为项目负责人。
第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向受托评估机构提供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情况，包括已经登记的房屋情况和未登记建筑的认定、处理结果情况。
第六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应包括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和属于被征收人的其他不动产的价值。
当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或评估机构另行评估确定时，所评估的被征收房屋价值不应包括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并应在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报告中作出特别说明。
第七条  被征收房屋分为住宅房屋和非住宅房屋两类。其中，住宅房屋分为成套住宅和非成套住宅；非住宅房屋分为营业房屋、非营业房屋。被征收房屋类别及说明参见附件一。
第八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其评估目的应当表述为“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其评估目的应当表述为“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计算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提供依据，评估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
房屋征收涉及的其他补偿价值评估，应分别对其评估目的作出适当表述。
第九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的价值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测算以及房屋征收涉及的其他补偿价值评估的价值时点应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的价值时点一致。
第十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应为在正常交易情况下，由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且假定被征收房屋没有租赁、抵押、查封等情况。
第十一条  同一征收项目的房屋征收评估工作由两家以上评估机构承担的，应当共同协商确定一家评估机构为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应当组织相关评估机构就评估对象、价值时点、价值内涵、评估依据、评估假设、评估原则、评估技术路线、评估方法、重要参数选取、评估结果确定方式等进行沟通，统一标准。
第十二条  注册估价师应当根据评估对象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对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后，合理选用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当评估对象仅适用一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时，可只选用一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作出相应说明。
当同一征收项目范围内存在较多类似被征收房屋时，应选用基准价调整法进行评估。
第十三条  基准价调整法是将被征收房屋与标准房屋进行比较、分析，在标准房屋基准价的基础上，通过价值调整得出被征收房屋价值的方法。其评估的技术路线为：
1.选定或设定标准房屋。在征收项目范围内按房屋的类别分别选定或设定标准房屋。
2.测算标准房屋基准价。选用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方法测算标准房屋基准价。
3.确定评估值。将标准房屋基准价调整为被征收房屋评估值。
第十四条  房屋征收评估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接受评估委托，明确评估基本事项并签订书面房屋征收评估委托合同；
2.接受评估委托人提供资料，开展前期调查，拟订征收评估作业方案；
3.注册估价师逐户实地查勘，调查被征收房屋状况，拍摄反映被征收房屋内外部状况的照片等影像资料，做好实地查勘记录；
4.采用基准价调整法进行评估的，测算标准房屋基准价，并将标准住宅房屋基准价报市房屋征收主管部门审查备案；
5.测算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
6.将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提交评估委托人；
7.在评估委托人对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公示期间，安排承办该评估项目的注册估价师进行现场说明解释，对存在错误的应当予以修正；
8.在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公示期满后，提供委托评估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9.完成评估资料立卷、归档工作。
第十五条  房屋征收评估价值应当以人民币为计价的货币单位，精确到元。
第十六条  评估结果应用的有效期自提交评估结果之日起，至该征收项目征收补偿结束时止。如果评估条件发生变化需要修改评估结果，前一份评估结果自动作废，并应在后一份评估结果中作相应说明。
第2章  住宅房屋征收评估
[bookmark: OLE_LINK3]第十七条  选用比较法的直接比较方式或其他评估方法评估的住宅房屋，其评估技术路线应按《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执行。
第十八条  选用基准价调整法评估的住宅房屋，其评估的技术路线为：
1.选定或设定标准住宅房屋
住宅房屋应区分成套与非成套，分别在征收项目范围内选定或设定标准住宅房屋。标准住宅房屋的选定或设定要求参见附件二（一）。
2.测算标准住宅房屋基准价
按《房地产估价规范》中比较法评估的有关规定测算比较价值，标准住宅房屋基准价按各个比较价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测算标准住宅房屋基准价的可比实例的选择要求参见附件三。其计算公式为：


V0—标准住宅房屋基准价；
Vj—单个标准住宅房屋比较价值；
Vs—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n —可比实例的个数，n≥3；
P1—交易情况修正系数。选用的可比实例为正常交易实例的，该系数取值为100；
P2 —市场状况调整系数。该系数由注册估价师根据房地产市场状况和评估中的具体情况，参照有关部门公布的当地的相关价格指数确定；
P31 —可比实例实物状况调整为标准住宅房屋实物状况的调整系数。该系数确定参见附件四（一）；
P32 —可比实例区位状况调整为标准住宅房屋区位状况的调整系数。该系数确定参见附件四（二）；
P33 —为可比实例权益状况调整为标准住宅房屋权益状况的调整系数。该系数取值为100。
3.确定评估价值
各被征收房屋分别与标准住宅房屋进行实物状况与区位状况比较，按比较法原理将标准住宅房屋价值调整为各被征收住宅房屋的评估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Vi —被征收住宅房屋评估价值；
Pi31—标准住宅房屋实物状况调整为被征收房屋实物状况的调整系数。该系数确定参见附件四（一）；
Pi32—标准住宅房屋区位状况调整为被征收房屋区位状况的调整系数。该系数确定参见附件四（二）。
第三章  非住宅房屋征收评估
第十九条  选用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或其他方法评估的非住宅房屋，其评估技术路线按《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执行。
第二十条  选用基准价调整法评估的非住宅商铺类营业房屋，其评估的技术路线为：
1.设定标准商铺房屋
在征收项目范围内设定标准商铺房屋作为评估基准。标准商铺房屋的设定要求参见附件二（二）。
2.测算标准商铺房屋基准价
标准商铺房屋基准价可采用比较法、收益法评估。
（1）采用比较法评估时，应当选择与被征收房屋的合法用途相同的可比案例，并综合比较房地产的成新、商业繁华程度、临街状况、房屋进深、结构、层高等因素，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进行评估。
（2）采用收益法评估时，一般选用全剩余寿命模式、稳定收益、有限期收益法公式测算。其计算公式为：

V0—标准商铺房屋基准价；
A0—设定标准商铺房屋年净收益；
Y—未来年报酬率(%)，由注册估价师根据房地产市场状况和评估中的具体情况确定；
n—为收益年期,由注册估价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规定确定。
3.确定评估值
各被征收房屋分别与对应类型标准商铺房屋进行实物状况、区位状况比较，按比较法原理通过调整标准商铺房屋基准价后得出各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Vi—被征收商铺房屋评估价值；
Vo—标准商铺房屋基准价；
Pi31—标准商铺房屋实物状况调整为被征收房屋实物状况的系数。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五（一）；
Pi32—标准商铺房屋区位状况调整为被征收房屋区位状况的系数。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五（二）；
Pi33—标准商铺房屋权益状况调整为被征收房屋权益状况的系数。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五（三）。
第二十一条  选用成本法房地分估路径评估的非住宅非营业房屋，其评估技术路线为：
1.测算土地重置成本
土地重置成本应为在价值时点重新购置土地的必要支出，或重新开发土地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重新购置土地的必要支出应包括土地购置价款和相关税费，重新开发土地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应包括待开发土地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销售税费和开发利润。测算土地重置成本可采用比较法、成本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方法。非住宅非营业房屋土地重置成本的测算参见附件六。
2.测算建筑物重置成本
建筑物重置成本应为在价值时点重新建造全新建筑物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包括建筑物建设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销售税费和开发利润。测算建筑物重置成本可采用单位比较法、分部分项法、工料测量法等方法。建筑物重置成本的测算参见附件七。
3.测算建筑物折旧
建筑物折旧应根据实地查勘结果，对照《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的规定确定。建筑物折旧应考虑物质折旧、功能折旧和外部折旧。房屋成新评定及说明参见附件八、房屋直线折旧参数及说明参见附件九。
4.计算成本价值
计算公式为：
Vi=PD＋PJ－C
Vi—被征收非住宅非营业房屋评估价值；
PD—土地重置成本；
PJ—建筑物重置成本；
C—建筑物折旧。
[bookmark: _Toc484955799]第四章  其他征收评估
第二十二条  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应由评估机构依据本技术导则进行测算。
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是指与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权利性质、档次、规模、建筑结构、新旧程度等相同或相似的房地产。
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是指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平均交易价格。确定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应当剔除偶然的和不正常的因素。
第二十三条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市场价值，除政府对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格有特别规定外，应当以评估方式确定。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应包括用于产权调换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和用于产权调换的其他不动产的价值。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和被征收房屋价值，应委托同一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评估机构应依据所提供的用于产权调换房屋具体情况，采用本技术导则中规定的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相同的评估模式、方法和标准进行评估。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为期房的，应关注其与相同品质现房间的价值差异。
第二十四条  住宅房屋“地大于房”的评估
对被征收住宅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合法土地使用权面积大于合法建筑面积，且超出部分价值未计入被征收住宅房屋价值的应给予补偿。其计算公式为：
1.“地大于房”面积S＝MD—MF
MD—被征收住宅房屋合法土地使用权面积；
MF—被征收住宅房屋合法房屋建筑面积。
2.“地大于房”单位土地价值

VW—“地大于房”单位土地价值；
V0—该征收项目“标准住宅房屋”单位基准价；
 J—该“标准住宅房屋”建筑物单位建设成本，建设成本的测算参见附件七；
g—该“标准住宅房屋”的成新率；
D—单位土地成本。土地成本包括土地购置价款和相关税费，其土地购置价款以政府部门公布的该征收项目住宅用地基准地价（采用同一标准住宅房屋基准价的区域跨越多个区段的，遵循就高原则）为基础，仅作期日修正及按1.0容积率作容积率修正进行测算；契税、印花税、交易手续费等相关税费，按土地购置价款的3.5%测算。
3.“地大于房”评估价值＝VW×S 
第二十五条  对没有地上建筑物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或对被征收非住宅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合法土地使用权面积大于合法房屋建筑面积且超出部分的价值未计入被征收非住宅房屋评估价值，应根据评估对象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对比较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后，合理选用其中一种方法评估，容积率设定为 1.0（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原规划文件有明确规定除外）。
第二十六条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超出其结构等级所对应的基本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部分的价值。房屋结构等级及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标准参见附件十。
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对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价值补偿有规定的，应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可由评估机构根据工程造价的计价方法或市场调查并结合成新确定。
第二十七条  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机器设备、物资等搬迁费用主要包括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可恢复使用机器设备的搬迁和安装费用，一般由运杂费、拆卸费和安装调试费等构成；无法恢复使用机器设备的价值，可采用重置价结合成新计算；物资搬迁的费用，可采用单位运杂费价格乘以搬迁数量的方法来计算。
第二十八条  因房屋征收造成停产停业损失，政府或其有关部门有规定的，应从其规定。没有规定但具备评估条件的，可由评估机构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净收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通过评估确定。
第二十九条  房屋征收范围内已灭失的房屋确需评估的，应当由委托人提供该房屋的相关证明文件和经征收双方当事人书面确认的房屋状况信息，并采用由征收双方当事人书面确认的参照房屋作为参照物，进行参照评估。作为参照的房屋应当在征收范围内确定，且与已灭失房屋同一区域、同一类型。
[bookmark: _Toc484955800]第五章  房屋征收评估工作准则
第三十条  评估机构应当明确评估项目的技术负责人。由评估技术负责人最终确定评估技术方案，并对评估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以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承担技术责任。
第三十一条  评估机构和注册估价师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并对出具的评估报告负责，不得虚构评估对象，不得随意设定假设条件，不得根据预先设定的结果进行评估。
第三十二条  评估机构应当安排注册估价师与委托人交接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和清单等资料。
委托人应当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评估机构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复核。
第三十三条  评估机构应当安排注册估价师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实地查勘，调查被征收房屋状况，拍摄反映被征收房屋内外部状况的照片等影像资料，做好实地查勘记录，并妥善保管。
房屋征收部门、被征收人和注册估价师应当在实地查勘记录上签字或者盖章确认。被征收人拒绝在实地查勘记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注册估价师和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见证，有关情况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无法入户的，参照同类房屋确定，并在评估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三十四条  注册估价师应逐户逐项评估，做到工作上门到户，实地勘测准确，不得错计、漏计，不得徇私舞弊。
第三十五条  评估结果须经评估机构内部审核评议，评估机构在提交正式评估报告前负有审查、调整、复核评估报告的技术责任。
第三十六条  评估机构应当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委托书或者委托合同的约定，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分户初步评估结果。
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公示期满后，评估机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委托评估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
第三十七条  评估机构及其专业人员负有解释初步评估结果、分户评估报告、接受征收当事人咨询和质疑的义务，并负有向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料和答复技术质询的义务。
第三十八条  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
申请复核评估的，应当向原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484955801]原评估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5日内对评估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评估结果的，应当重新出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没有改变的，应当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第6章  房屋征收评估报告
第三十九条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和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测算，评估机构应出具房屋征收评估报告。
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包括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对采用基准价调整法评估的，应单独出具标准房屋基准价评估报告。
其他补偿价值评估，除评估委托合同有约定外，应出具分项评估报告。
第四十条  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屋征收评估报告，应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规定格式。房屋征收评估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封面；（2）致估价委托人函；（3）目录；（4）估价师声明；（5）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6）估价结果报告；（7）估价技术报告；（8）附件。
第四十一条 房屋征收评估结果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估价委托人；（2）评估机构；（3）估价目的；（4）评估对象；（5）价值时点；（6）价值类型；（7）估价原则；（8）估价依据；（9）估价方法；（10）估价结果；（11）注册估价师；（12）实地查勘期；（13）估价作业期。
第四十二条  房屋征收评估技术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评估对象描述与分析；（2）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3）评估对象最高最佳利用分析；（4）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5）估价测算过程；（6）估价结果确定。
第四十三条  房屋征收评估报告的附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评估委托书复印件；（2）评估对象位置图；（3）评估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4）评估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5）可比实例位置图和外观照片（采用比较法评估时）；（6）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7）评估所依据的其他文件资料；（8）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和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9）注册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第四十四条  其他补偿价值分项估价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评估对象和范围界定；（2）评估对象基本情况；（3）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及特殊事项说明；（4）估价目的；（5）价值时点；（6）估价依据；（7）价值类型；（8）估价技术路线和方法；（9）估价结果。
第四十五条  房屋征收评估报告应由不少于两名参加估价的注册估价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不得以个人印章代替签名。
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评估机构的名义出具评估报告，并加盖该评估机构公章。
在评估报告上签名的注册估价师和加盖公章的评估机构，对评估报告的内容和结论负责。
[bookmark: OLE_LINK4]第四十六条  房屋征收评估报告应做到图文并茂。纸质评估报告应装订成册，纸张大小宜采用A4纸规格。所用纸张、封面、装订应有较好的质量。
第7章 [bookmark: _Toc484955802] 房屋征收评估工作资料存档
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构应当将下列资料（原件或复印件）与评估报告（含技术报告）共同整理存档：
1.评估委托书和评估委托合同；
2.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3.委托人提供的评估对象的权属证明材料及有关房屋基本情况的证明材料； 
4.评估对象的实地查勘记录、影像等资料；
5.可比实例、标准房屋、参照房屋的实地查勘记录、影像等资料；
6.确定评估结果的有关系数、参数等证明资料；
7.评估过程中重大问题处理的记录；
8.评估报告内部审核记录；
9.其他涉及评估项目的必要资料。
第四十八条  完成并出具评估报告后，应对与该评估项目有关的一切必要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和妥善保管。评估报告及有关资料保存期限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存期限应自评估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九条  评估涉及办理证据保全手续的房地产情形的，评估机构应将评估报告（含技术报告）及评估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评估资料同时提交评估委托人。
[bookmark: _Toc484955803]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技术导则附件是本技术导则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五十一条  对从事征收的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的管理，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凡房屋征收评估中涉及特殊专业或专业性较强的评估业务，可以邀请其他专业机构或专家给予帮助，并应当在房屋征收评估报告中予以披露和说明。
委托其他专业机构完成的评估业务，应当单独出具评估报告。
第五十三条  本导则未能涵盖的其他房屋征收评估事项，按《房地产估价规范》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四条  对于房屋征收评估中出现的特殊情形，应提交市房屋征收主管部门，并按其意见进行处理。
第五十五条  各县可根据本地实际，参照本技术导则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六条  本技术导则自2021年11月1日起[image: ]施行。《连云港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导则（试行）》（连建征监〔2018〕124号）同时废止。但本技术导则施行前已实施征收的项目，仍沿用原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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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评估技术导则附件

附件一
征收评估房屋类别及说明
房屋类别及说明表
	类别
	类别说明

	住宅房屋
	成套住宅
	是指房屋套内有卧室、厨房、卫生间、起居室等，经规划等部门同意，按统一规划、设计、建造的一梯两户或两户以上单元式住宅。

	
	非成套住宅
	是指除成套住宅以外的所有住宅。

	非住宅房屋
	营业
房屋
	商场类房屋
	以规模型或独栋的百货商场、大型超市为典型建筑。通常层高较高，有大跨度的厅堂商场类房屋作为营业场所。

	
	
	商铺类房屋
	以沿街或独立的小型门面房、小商铺、餐馆、饮食店等为典型建筑。一般为临街道、巷道房屋，多数为单开间。

	
	
	商务金融类房屋
	指规模型或独栋的非生产性企业、服务业等办公用房屋及经营性的办公场所。包括写字楼、商业性及金融活动场所和企业厂区外独立的办公场所等。

	
	
	旅游类房屋
	指规模型或独栋的宾馆、饭店、乐园、俱乐部、旅行社等主要从事旅游服务所用的房屋。

	
	
	娱乐类房屋
	指规模型的各类歌舞厅、保龄球馆、休闲中心、健身娱乐中心等。

	
	
	其他营业性房屋
	指除上述类别外的各类营业性房屋。

	
	非营业房屋
	工业房屋
	工业房屋，指工业生产用房及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附属房屋。

	
	
	仓储房屋
	仓储房屋，指用于物资储备、中转的房屋。

	
	
	办公性房屋
	指行政办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新闻、体育等事业单位办公类用房。

	
	
	公共性房屋
	指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新闻、体育等事业单位除办公外的其他用房。以展览馆、体育馆、图书馆等为典型建筑，通常有较为独特的建筑造型和功能要求。



附件二
标准房屋的设定或选定要求及说明

（一）标准住宅房屋选定或设定要求及说明
每一征收项目可视具体情况设定或选定一套或多套标准住宅房屋。当分期（段）征收或同一征收项目范围内被征收房屋市场价格偏差较大时，可分期（段）或将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划分为多个区段分别设定或选定标准住宅房屋。
1.标准住宅房屋的选定要求及说明
被征收房屋为成套住宅房屋，或虽为非成套住宅房屋但可收集到符合要求的可比实例的，应在征收范围内直接选取具有代表特征的标准住宅房屋。
成套住宅房屋选取标准住宅房屋应符合下述要求：
（1）应为成套且符合使用条件的砖混结构或钢混结构在用房屋；
（2）房屋应为中等规模、档次和成新；
（3）楼层、朝向、层高等应为基价状况，或接近基价状况；
（4）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应与其结构等级对应的标准相近或相当。
非成套住宅房屋可参照成套住宅房屋的要求选取标准住宅房屋。
2.标准住宅房屋的设定要求及说明
被征收房屋为非成套住宅房屋且无法收集到符合要求的可比实例的，应设定标准住宅房屋。
标准住宅房屋设定应符合下述要求：
（1）套型：成套；
（2）结构类型：砖混三级；
（3）建筑面积：70—120㎡；
（4）层次：第一层；
（5）朝向：一室朝南；
（6）成新：八成新；
（7）层高：2.8米；
（8）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与其结构等级对应的标准一致。
（二）标准商铺房屋设定要求及说明
征收项目范围内的商铺房屋，应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区位及实物状况进行分区，每一区段均应设定至少一宗标准商铺房屋。
标准商铺房屋设定应符合下述条件：
1.位于征收项目范围内商铺集中区域；
2.一面临街巷，商铺业态为经营烟酒、五金、日常用品、食品等；
3.单层或多层建筑物的第一层；
4.单开间，临街店面宽约 3~4米，进深12米；
5.房屋成新为八成新左右；
6.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应与其结构等级对应的标准一致。

附件三
比较法可比实例的选择要求及说明

1.可比实例应尽可能选取与评估对象最相似、成交日期应与价值时点最接近的交易实例；
2.可比实例的权益价格类型应该为房屋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类型； 
3.可比实例的交易类型应选取一般买卖的存量房交易实例，其交易价格应是正常市场交易价格；
4.可比实例的成交日期与价值时点相差不得超过12个月，一般应选择近期6个月内成交的房屋实例作为可比实例； 
5.选取的可比实例的数量应为 3个及以上；
6.选择的可比实例的用于计算比较价值的成交单价，其相互间的价格差异一般不应超过 20%，在交易实例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则该价格差异不应超过 30%； 
7.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区位状况调整、实物状况调整、权益状况调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分别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的修正或调整幅度不宜超过 20%，共同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的修正和调整幅度不宜超过 30%；
（2）经修正和调整后的各个可比实例价格中，最高价与最低价的比值不宜大于 1.2；
（3）当幅度或比值超出本条规定时，宜更换可比实例；
（4）当因评估对象或市场状况特殊，无更合适的可比实例替换时，应在评估报告中说明并陈述理由。


附件四
住宅房屋基准价调整法调整系数及应用
（一）住宅房屋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1.住宅房屋结构状况调整系数
住宅房屋结构状况调整系数取值表
	类别
	钢筋混凝土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简易结构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取值
	—
	—
	103
	102
	101
	100
	99.5
	98
	96
	98
	97
	96
	90
	88


注：特殊房屋结构，由注册估价师依市场状况测算。
2.住宅房屋成新状况调整系数
住宅房屋成新状况调整系数取值表
	成新
	三成新
	四成新
	五成新
	六成新
	七成新
	八成新
	九成新及以上

	取值
	80-85
	85-90
	90-92
	92-94
	94-96
	96-98
	98-100(含)


注：以上取值区间的下限为含本数值，上限为不含本数值。
3.住宅房屋层高状况调整系数
住宅房屋层高状况调整系数取值表
	层高（米）
	2.6
	2.7
	2.8
	2.9
	3
	3.1
	3.2
	3.3
	3.4

	取值
	99.4
	99.7
	100
	100.3
	100.6
	100.9
	101.2
	101.5
	101.8


注：层高超过3.4米以上的，每增加10cm，层高状况调整系数增加0.1%；层高低于2.6米的，每减少10cm，层高状况调整系数减少0.5%。
4.住宅房屋功能状况调整系数
住宅房屋功能状况调整系数取值表
	                                 待估住宅房屋
标准住宅房屋
	成套住宅
	非成套住宅

	成套住宅
	100
	99

	非成套住宅
	——
	100


5.住宅房屋实物状况调整系数计算说明
住宅房屋实物状况调整系数包括结构状况调整系数、成新状况调整系数、层高状况调整系数、功能状况调整系数。
（1）可比实例调整为标准住宅房屋的实物状况调整系数P31
P31=k1×k2×k3×k4×100
，j=1,2,3,4
k1 —结构状况调整系数；
k2—成新状况调整系数；
k3—层高状况调整系数；
k4—功能状况调整系数；
kjs—可比实例调整系数取值；
kjo—标准房屋调整系数取值。
（2）标准住宅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实物状况调整系数Pi31
Pi31=ki1×ki2×ki3×ki4×100
，j=1,2,3,4
ki1 —结构状况调整系数；
ki2—成新状况调整系数；
ki3—层高状况调整系数；
ki4—功能状况调整系数；
kjz—被征收房屋调整系数取值；
kjo—标准房屋调整系数取值。
（二）住宅房屋区位状况调整系数
1.住宅房屋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
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包括位置、交通、外部配套设施、周围环境等。
（1）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评分

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评分表
	因素名称
	标准分值
	考察项目
	评分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自然环境
	10
	自然景观、风向a11
	6.5
	5.5
	5
	4.5

	
	
	空气污染、噪音、水文a12
	6.5
	5.5
	5
	4.5

	规划设计
	15
	建筑或小区布局a21
	6.5
	5.5
	5
	4.5

	
	
	建筑密度、外观等a22
	6.5
	5.5
	5
	4.5

	
	
	绿地率、室外公共活动空间与绿化景观a23
	6.5
	5.5
	5
	4.5

	物业管理
	10
	物业管理情况a31
	12
	11
	10
	9

	交通条件
	20
	离市区主干道的距离a41
	12
	11
	10
	9

	
	
	公交线路情况a42
	12
	11
	10
	9

	教育医疗
	20
	所在学区学校情况a51
	15
	14
	12
	10

	
	
	医疗机构分布情况a52
	10
	9
	8
	7

	商业配套
	25
	重要商业配套设施a61
	29
	27
	25
	23


（2）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等级说明
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评分等级说明表
	因素名称
	考察项目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四 等

	自然环境
	自然景观
	公认的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如：苍梧绿园附近。
	自然环境良好，附近有一定的绿地和绿化，基本整洁、卫生。
	附近有少量绿地和绿化，卫生环境欠缺。
	附近无绿化，拥挤、杂乱、环境差。

	
	环境污染
	空气清新、无污染；无噪音；水域清洁，达卫生标准。
	空气良好，少量污染；白天有部分交通噪音；水体局部污染。
	空气局部受污染；靠近大马路，白天和晚间均有噪音影响。
	靠近污染源；靠近车站、机场等，有严重噪音。

	规划设计
	建筑或小区布局
	布局合理、错落有致，满足通风、日照等健康要求。
	布局一般，排列整齐。
	布局过于局促。
	任意布局，拥挤。

	
	建筑密度与外观等
	建筑密度在30%-40%，外型美观。
	建筑密度在40%-50%，外观比较整齐。
	建筑密度在50%-60%，外观陈旧。
	建筑密度在60%以上，外观破旧杂乱。

	
	室外公共活动空间与绿化景观
	绿地率在30%以上，立体绿化，室外公共活动空间丰富。
	绿地率在30%以下，部分绿地和绿树，公共活动空间较小。
	少量绿化，基本无公共活动空间。
	无绿化，无公共活动空间。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情况
	全封闭物业管理。
	半封闭物业管理。
	有物业管理。
	无物业管理。

	交通条件
	离市区主干道的距离
	300米以内。
	在300-600米之间。
	在600-800米之间。
	在800米以上。

	
	公交路线情况
	距离公交站点100米以内，有3条以上的重要公交线路。
	距离公交站点100-200米内，有1-2条重要公交线路。
	距离重要的公交线路的距离在200-500米。
	距离公交线路的距离在500米以上。

	教育医疗
	所在学区学校情况
	属于省级及以上重点中学（初中）和重点小学学区。
	属于市级及以上重点中学（初中）和重点小学学区。
	属于区级及以上重点中学（初中）和重点小学学区。
	一般中小学学区。

	
	医疗机构分布情况
	距市级及以上医院1000米以内。
	距市级及以上医院1000-2000米。
	距市级及以上医院2000-2500米。
	距市级及以上医院2500米以上。

	商业配套
	重要商业配套设施
	在400米范围内有大型的市级商业配套设施。
	在400-800米范围内区级商业设施比较集中。
	在800米范围内有零散分布的商业网点，基本满足生活需求。
	在800米范围内基本上无商业网点。



（3）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

其中f1＝2，f2＝3，f3＝1，f4＝2，f5＝2，f6＝1。
2.住宅房屋朝向状况调整系数表
成套住宅朝向状况取值表
	卧室朝向
	北
	西
	东
	一室朝南
	两室朝南
	三室朝南

	修正系数
	98.5
	99
	99.5
	100
	100.5
	101


非成套住宅朝向状况取值表
	朝向
	北
	西
	东
	南

	修正系数
	98.5
	99
	99.5
	100


3.住宅房屋层次状况调整系数
住宅房屋层次状况调整系数表
	层次
总楼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100
	
	
	
	
	
	

	二
	100
	100
	
	
	
	
	

	三
	100
	100.5
	99.5
	
	
	
	

	四
	100
	100.5
	101.5
	99.5
	
	
	

	五
	100
	100.5
	101.5
	101
	99
	
	

	六
	100
	100.5
	101.5
	101
	100
	98.5
	

	七
	100
	100.5
	101.5
	101
	100
	99.5
	98

	说明：
1、总楼层和层次按该房屋地上自然层计；
2、顶层为坡屋面的，楼层系数在表中顶层系数基础上增加1 个分值；
3、中高层、高层住宅房屋层次状况调整系数由注册估价师依市场状况确定。


4.区位状况调整系数计算说明
（1）可比实例调整为标准住宅房屋的区位状况调整系数P32
P32=k5×k6×k7×100
，j=5,6,7
k5—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
k6—朝向状况调整系数；
k7—楼层状况调整系数；
Kjs—可比实例调整系数取值；
Kj0—标准房屋调整系数取值。 
（2）标准住宅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状况调整系数Pi32
Pi32=ki5×ki6×ki7×100
，j=5,6,7
ki5—外部区位状况调整系数；
ki6—朝向状况调整系数；
ki7—楼层状况调整系数；
Kjz—被征收房屋调整系数取值；
Kj0—标准房屋调整系数取值。



附件五
非住宅商铺类营业房屋基准价调整法调整系数及应用

（一）商铺类营业房屋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当评估对象房屋与设定标准商铺类营业房屋成新、层高、进深等不一致时，需进行相应调整。
1.成新、层高状况调整系数
成新、层高调整应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结合评估经验综合确定，但调整幅度不宜超过5%。
2.进深状况调整系数
	进深
	进深＜6m
	6m≤进深＜12m
	进深12m
	进深＞m

	系数
	103
	101
	100
	超过12m的部分，每增加2m，调节系数递减2%


（二）商铺类营业房屋区位状况调整系数
当评估对象房屋与设定标准商铺类营业房屋临街状态及正面临街宽度状况、楼层状况不一致时，需进行相应调整。
1.临街状态（按底层情形考虑）及正面临街宽度状况调整系数
正面临街宽度状况调整系数取值表
	临街状态
	正面临街宽度≤3m
	3＜正面临街宽度≤4m
	4＜正面临街宽度≤7m
	7＜正面临街宽度≤10m
	正面临街宽度＞10m

	系数
	99
	100
	101
	102
	103


注：上表系数取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分值上作±1的浮动；两面临街的，结合评估经验综合确定。
2.楼层状况调整系数由注册估价师根据不同区域商业繁华程度和市场状况综合确定。
（三）商铺类营业房屋权益状况调整系数
商铺类营业房屋权益状况调整主要为年期调整。
年期调整系数＝
i —年报酬率(%)，由注册估价师根据房地产市场状况和评估中的具体情况确定；
n1—评估对象剩余使用年期；
n2—标准商铺房屋剩余使用年期。
（四）调整系数计算说明
1、标准商铺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实物状况调整系数Pi31

s1—成新状况调整系数；
s2—层高状况调整系数；
s3—进深状况调整系数；
2、标准商铺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状况调整系数Pi32

s4—临街状态及正面临街宽度状况调整系数；
s5—楼层状况调整系数。
3、标准商铺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权益状况调整系数Pi33

s6—年期调整系数。



附件六
非住宅非营业房屋土地重置成本的测算

非住宅非营业房屋的土地重置成本可按下列公式进行测算：
土地重置成本=土地成本+管理与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开发利润+销售税费
（一）土地成本（D）
非住宅非营业房屋的土地成本可按下列公式进行测算：
D=DG×(1+k1)
D—土地成本；
DG—土地购置价款，非住宅非营业房屋的土地购置价款可以政府部门公布的基准地价为依据，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测算；
k1—相关税费，相关税费包括契税、印花税、交易手续费等，可按土地购置价款的3.5%进行测算。
（二）管理与销售费用（F）
F=D×(+)
—管理费率，一般为土地成本的3-5%；
—销售费率，一般为土地成本的2-3%。
（三）投资利息（L）
应计息项目：土地成本、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
L=+
i—利率，按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
n—计息期，一般为 0.5-2 年。
（四）开发利润（R）
开发利润通常按照一定基数乘以相应利润率估算。按计算基数不同利润率可以有直接成本利润率、投资利润率、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等多种表现形式。按直接成本利润率，其计算公式为：
R=D×
—直接成本利润率，一般为土地成本的 10-20%。
（五）销售税费（S）
按现行税收政策相关规定，销售税费主要为增值税及附加。 

PD—土地重置成本；
—增值税税率，税率为5%；
—增值税及附加合计率，合计率为5.6%。
注：土地重置成本不宜超过土地取得成本的 1.4倍。

附件七
建筑物重置成本的测算

建筑物重置成本可按下列公式进行测算：
建筑物重置成本=建设成本（除计入土地重置成本外）+管理与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开发利润+销售税费
（一）建设成本 （J）（除计入土地重置成本外）
除计入土地重置成本外的建设成本，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以及勘察设计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其他工程建设费用、开发期间规费等其他费用。
J=JJ×(1+k2)
J—建设成本（除计入土地重置成本外）；
JJ—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可参见附件十；
k2—其他费用，一般占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6-7%。
（二）管理与销售费用（F）
F=J×(+)
J—建设成本（除计入土地重置成本外）；
—管理费率，一般为建设成本的3-5%；
—销售费率，一般为建设成本的2-3%。
（三）投资利息（L）
应计息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
L=（J+F）×
i—利率，按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
n—计息期，一般为 0.5-2年。
（四）开发利润（R）
开发利润通常按照一定基数乘以相应利润率估算。按计算基数不同利润率可以有直接成本利润率、投资利润率、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等多种表现形式。按直接成本利润率，其计算公式为：
R=J×
—直接成本利润率，一般为建设成本的 10-20%。
（五）销售税费（S）
按现行税收政策相关规定，销售税费主要为增值税及附加。 

PJ—建筑物重置成本；
—增值税税率，税率为5%；
—增值税及附加合计率，合计率为5.6%。
注：建筑物重置成本不宜超过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 1.40倍。


附件八
房屋成新评定及说明
房屋成新评定及说明表
	完损等级
	成新评定说明
	新旧程度
	折余率

	完好房
	按《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
	全新
	100%

	
	
	九成新
	90%

	
	
	八成新
	80%

	基本完好房
	
	七成新
	70%

	
	
	六成新
	60%

	一般损坏房
	
	五成新
	50%

	
	
	四成新
	40%

	严重损坏房
	
	三成新
	30%

	危险房
	
	不足三成新
	30%以下





附件九
房屋直线折旧参数及说明

（一）房屋折旧率：
房屋折旧率=房屋剩余使用年限×（1－残值率）/房屋耐用年限。
（二）房屋耐用年限与残值率：
	

类　　别
建筑结构
	耐用年限
	残值率（%）

	钢结构
	非生产用房
	80年
	10%

	
	生产用房
	70年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50年
	

	钢砼结构
	非生产用房
	60年
	0%

	
	生产用房
	50年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35年
	

	砖混结构一等
	非生产用房
	50年
	2%

	
	生产用房
	40年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30年
	

	砖混结构二等
	非生产用房
	50年
	2%

	
	生产用房
	40年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30年
	

	砖木结构一等
	非生产用房
	40年
	6%

	
	生产用房
	30年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20年
	

	砖木结构二等
	非生产用房
	40年
	4%

	
	生产用房
	30年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20年
	

	砖木结构三等
	非生产用房
	40年
	2%

	
	生产用房
	30年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20年
	

	简易
	10年
	0%



附件十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参考表及其说明
（一）住宅及一般非住宅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住宅及一般非住宅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单位：元/平方米
	类别
	等级
	结构及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
	建筑安装工程费

	钢筋混凝土结构
	一级
	高层，层高2.8-3.0米，桩基，框架，电梯，外墙面砖或涂料，内墙中级抹灰、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具齐全，通讯、消防设施齐全。
	2400

	
	二级
	中高层，层高2.8-3.0米，桩基，框架，电梯，外墙面砖或涂料，内墙中级抹灰、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具齐全，通讯、消防设施齐全。
	2100

	
	三级
	多层，层高2.8-3.0米，桩基，框架，外墙面砖或涂料，内墙中级抹灰、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具齐全，通讯、消防设施齐全。
	2150

	
	四级
	低层，层高2.8-3.0米，桩基，框架，外墙面砖或涂料，内墙中级抹灰、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具齐全，通讯、消防设施齐全。
	2080

	砖混结构
	一级
	五层以上，层高2.7-2.8米，桩基，抗震柱，层层圈梁，现浇楼梯，阳台，现浇屋面有保温层，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俱齐全，电话、电视插座。
	1575

	
	二级
	五层以上，层高2.7-2.8米，满堂基础，抗震柱、层层圈梁，现浇楼梯，阳台，现浇屋面有保温层，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具齐全，电话、电视插座。
	1470

	
	三级
	四层以下，层高2.7-3.0米，砖带基、满堂基础或带形基础，构造柱，层层圈梁，现浇楼梯，屋面有保温层，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具齐全。
	1365

	
	四级
	四层以下，层高（檐高）2.7-3.0米，底圈梁、构造柱，方整石或240mm砖墙，墙内外抹灰较好，圆孔板层面或瓦屋面木（水泥）桁条，有水、电设施。
	1260

	
	五级
	四层以下，层高（檐高）2.6-2.8米，毛块石或240mm砖墙，内外抹灰一般，圆孔板屋面或瓦屋面木（水泥）桁条，有水、电设施。
	1100

	砖木结构
	一级
	层高（檐高）2.8-3.0米，带形基础圈梁，方整石或240mm砖墙，松杉木屋架、水泥或木桁条，瓦屋面，水、电表、灯具齐全。
	1260

	
	二级
	层高（檐高）2.6-2.8米，毛石基础，毛石墙或240mm砖墙，瓦屋面，较好杂木桁条或水泥、木屋架，室内采光、通风较好，水、电、表、灯具齐全。
	1155

	
	三级
	层高（檐高）2.4-2.6米，毛石墙或240mm砖墙，内外抹灰一般，瓦屋面，杂木或毛竹桁条，简易屋架，采光、通风一般，水、电表、灯具齐全。
	1050

	简易结构
	一级
	檐高2.0-2.3米，乱石墙或120mm砖墙，简易瓦屋面（石棉瓦），杂木或毛竹桁条，采光、通风，保温较差。
	630

	
	二级
	檐高2米以下，炉渣砖或土坯墙，毛竹桁条，常年潮湿，采光通风很差。
	420


说明：
1、表中所列房屋的层高（檐高）在规定的标准以外（3.6m以内），每超出或低于0.1m，每平方米增加或减少2%；层高超过3.6m的，每超出0.1m，每平方米增加1%；檐高不等的按平均高度计算。房屋借山的，每借一山折减4%；
2、因不同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差异较大，对于特殊结构及与本表所列房屋结构、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情况不一致的房屋，由注册估价师根据房屋的具体情况另行测算。
（二）非住宅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非住宅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单位：元/平方米
	类别
	特征
	结构及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
	建筑安装工程费

	钢筋混凝土结构
	一级
	单层，层高3.8-4.5米，桩基，框架，外墙面砖或涂料，内墙中级抹灰、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具齐全，通讯、消防设施齐全。
	2500

	
	二级
	多层，层高3.0-3.8米，桩基，框架，外墙面砖或涂料，内墙中级抹灰、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设施及卫生间三具齐全，通讯、消防设施齐全。
	2200

	钢混排架结构
	带行车
	结构为：钢筋混凝土基础，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钢屋架和钢筋混凝土屋架，钢筋混凝土屋面板；有吊车梁；砖墙维护结构；檐高6.0-7.2米。门窗为：实腹钢门窗。墙面及天棚为：内墙面一般涂料；外墙面水泥沙浆；无吊顶。屋、楼、地面为：混凝土地面或水磨石地面；有组织排水屋面，保温屋面。设备为：有动力电源，排气（风）设备。该类别房屋典型的是机修车间，金加工车间；吊车吨位为3-10吨；当吊车吨位、檐高等条件不符时，另行调整。
	1575

	
	不带行车
	结构为：素混凝土、砖条形基础，钢筋混凝土地圈梁，钢筋混凝土独立柱基或杯形柱基；预制或现浇钢筋混凝土柱承重；实砌砖墙；钢筋混凝土预制屋架及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屋面或钢屋架、彩钢板屋面；檐高6.0-7.2米。门窗为：普通钢门窗；铝合金卷帘门或钢木大门。墙面为：内外粉混合砂浆，内刷普通涂料。屋、楼、地面为：混凝土地坪或水磨石地坪；有组织排水屋面，带保温层。设备为：有动力电源、排气（风）设备。
	1365

	钢结构
	带行车
	结构为：有梁式钢筋混凝土带形基础；1.2米高实砌砖墙；1.2米以上C型钢墙架，钢柱；钢梁或钢屋架、C型钢檩条、单层彩钢板屋面；檐高6.0-7.2米。门窗为：铝合金或塑钢门窗；彩钢板门或彩钢板（铝合金卷帘门）。墙面为：内外粉混合砂浆，彩钢板墙面。屋、楼、地面为：混凝土地坪，可开汽车；超细玻璃棉保温层、钢丝网托底，彩钢板天沟。设备为：有动力电源，排气（风）设备。
	1500

	
	不带行车
	结构为：素混凝土、砖条形基础，钢筋混凝土地圈梁基础；1.2米高实砌砖墙；1.2米以上C型钢墙架，钢柱；钢梁或钢屋架、C型钢檩条、单层彩钢板屋面；檐高6.0-7.2米。门窗为：铝合金或塑钢门窗；彩钢板门或彩钢板（铝合金卷帘门）。墙面为：内外粉混合砂浆，彩钢板墙面。屋、楼、地面为：混凝土地坪，有保温层，彩钢板天沟。设备为：有动力电源，排气（风）设备。
	1250

	砖混结构
	 
	结构为：素混凝土、砖条形基础，砖柱基或钢筋混凝土独立柱基；砖柱、组合砖柱或砖墙承重；钢屋架、混凝土檩条、屋面板或纤维板、瓦屋面；檐高4.5-6.5米。门窗为：普通钢门窗，铝合金卷帘门或钢木大门。墙面及天棚为：内外粉混合砂浆，内刷普通涂料。屋、楼、地面为：混凝土地坪或水磨石地坪；一般为无组织排水、屋面板或纤维板、瓦屋面。设备为：必要的水电到位。`
	1050

	简易结构
	搁料房屋
	结构为：简易砖基础；乱砖墙，空斗墙承重，杂木或毛竹檩条、椽子。檐高3.5-4.5米。门窗为：无门窗或简易门窗。墙面及天棚为：无粉刷、刷石灰水或纸筋灰粉刷。屋、楼、地面为：简易水泥地坪或砖地坪；石棉瓦屋面、单层彩钢板或压型金属板屋面。设备为：有电无水。
	420

	
	钢架大棚
	结构为：简易砖基础；土坯墙；杂木或毛竹立柱、檩条；简易钢柱、钢桁架；无围护。檐高3.5-4.5米。门窗为：简易木门窗。墙面及天棚：无粉刷。屋、楼、地面为：简易水泥地坪或砖地坪；石棉瓦屋面、单层彩钢板或压型金属扳等屋面。设备为：无水电。
	315


说明：1.层高调整范围为：层高每增减0.3m，价格增减2%。
2.单层工业及仓储房屋的标准跨度为12m，每增减6m，价格减增6%；标准跨数为1跨， 2跨价格调减10%。
3.因不同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差异较大，对于特殊结构及与本表所列房屋结构、装饰装修（含附属设施）情况不一致的房屋，由注册估价师根据房屋的具体情况另行测算。
4.不符合本表的非住宅房屋参照上表（一）一般非住宅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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